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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类退市指标消除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审字【2026】000711 号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振家居”）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

中，最终的审计意见尚未形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2025

年 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亚振家居编制了 2025 年度业绩预告。编制和对外

披露业绩预告，并确保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是亚振家居的责任。

亚振家居因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亚振家居作出的 2025 年

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5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超过 3 亿元，亚振家居预计将消除财务类退市指标情形。

亚振家居在编制 2025 年度业绩预告时，声明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2025 年 8 月修订）》所附《第七号--财务类

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要求，对营业收入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进行了扣除。

亚振家居声明 2025 年度收购的广西锆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锆业），

其锆钛选矿业务收入核算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及《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中关于总额法确认收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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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2025

年 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根据我们已经实施的

审计程序和已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亚振家居存在重大事项使我们相

信亚振家居 2025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财务数据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没有注意到亚振家居存在重大事项使我们相信业绩预告中营业收入的扣除没

有按照《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要求执行。预计因财务类

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情形已消除。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根据我们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得的审计

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广西锆业收入核算方法存在重大异常，导致不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中关于总额法

确认收入的相关规定。

由于亚振家居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

业绩预告可能存在差异，具体审计意见以本所出具的亚振家居 2025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本专项说明仅供亚振家居为 2025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

师事务所无关。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欧阳鑫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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